
 

海 南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师教函„2023‟110 号 

关于报送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 
通识选修课开课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通识教育选修课是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拓宽

学生的知识面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，强化学生的个性优势，提

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重要意义。现就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

通识选修课开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通识选修课任课教师应具有中级（含中级）以上职称

（艺术类课程可适当放宽）。   

（二）每门通识选修课程课时一般核定为 16 学时（1 学分），

周学时 2 节，每门课程必须配备至少一名主讲教师和一名次讲教

师。 

（三）本次申报课程仅限于前六批已立项建设的通识教育课

程。 

（四）已经开设过的通识选修课，在内容没有很大调整和变

化的情况下，课程名称、课程性质、课程介绍等内容原则上不更

改，以避免学生重选。 



 

学院需让申报教师参考《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

课开课计划申报表》（详见附件 1）中的“（填报模版）近两学

期课程信息”进行核对，并把核对并完善后的对应课程信息复制

到《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课计划申报汇总表》

（sheet2）。可以在原表上进行修改，请用红色字体标注，并在

备注栏备注清楚修改情况。新增课程直接填报在《2023-2024 学

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课计划申报汇总表》，上交时只需提交

标题为《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课计划申报汇总

表》的汇总表。 

二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为保证通识选修课在数量和容量上满足学生的选课需

求，前六批已立项的通识教育课程都必须申报开课计划，如有特

殊情况（仅限于深造、培训、挂职、休产假），请课程负责人务

必提交书面申请，由学院教学院长签字并盖学院章，报教务处审

核。对于无故不申报开课计划的已立项通识选修课程，将暂停划

拨相应的经费。 

（二）每名教师限报 2门通识选修课，其中，每学期所有申

报课程开设总共不超过 3 轮次，两个校区要同时开课，若因特殊

情况仅在一个校区开设通识选修课的，优先在桂林洋校区开设。

因全校师范生对“G为人师表与行为世范“模块的课程需求量较

大，该模块课程的开设不能少于 2 轮次，班级人数不能少于 90

人。 



 

（三）各学院负责人要认真审查本单位报送的通识选修课开

课计划，保质保量。凡未按要求报送或经教务处审查不具备开课

条件的课程将不提供给学生选课，亦不再通知教师本人。 

请各学院将报送材料审核无误后，于 11 月 20 日下午 17:00

前，将汇总后的纸质版《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

课计划申报表》（一式一份）签字盖章报送至教务处课程资源建

设科。报送地点：南校区办公楼（108 室），桂林洋公共楼（114

室），电子版请发送至邮箱：172216396@qq.com。  

联系人：史老师，电话：65660697,15109875790。   

 

附件：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通识选修课开课计划申报表 

 

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

2023 年 11 月 9日     

 

 


